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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核电厂场外应急计划与准备准则》系列标准中的一个，规定了核电厂所在省（自治区、直

辖市）应急响应组织响应能力的保持准则，目的是为核电厂的场外应急计划与准备提供依据。
本 标准是根据《核电厂核事故应急管理条例》，参考《国家核事故应急计划》以及美国核管会与美国

联邦应急管理机构（ＦＥＭＡ）的《制定和评价核电厂应急响应计划与准备的准则》等编制的。
本标准由国家核事故应急办公室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核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清华大学核能技术设计研究院。
本标准起草人：曲静原、杨玲。
本标准委托国家核事故应急办公室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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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核电厂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应急响应能力的保持准则，主要包括应急计划与执行

程序的保持、应急资源的保持、人员培训和应急演习等活动应遵循的准则。
本标准适用于核电厂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应急响应能力的保持活动。

 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
． 应急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需要立即采取某些超出正常工作程序的行动，以避免核电厂核事故发生或减轻事故后果的状态。有

时也称为紧急状态。同时，也是泛指立即采取超出正常工作程序的行动。
． 应急响应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为控制或减轻导致应急状态的事故的后果而紧急采取的行动及措施。
． 应急演习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为检验应急计划的有效性、应急准备的完善性、应急响应能力的适应性和应急人员的协同性所进行

的一种模拟应急响应的实践活动。根据其涉及的内容和范围的不同，可以分为练习（单项演习）、综合演

习和联合演习。
． 演习情景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为组织和进行演习，对设想的事件序列和对事件序列中的事件的预期行动响应所作的有关描述。这

种事件序列描述了电厂应急响应的模拟事件、事故和（或）运行工况。
． 综合演习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为提高应急响应能力、检查应急计划与程序，以及加强各应急组织的协调配合，全部或部分应急响

应组织所进行的应急演习。
． 联合演习 ｊｏｉｎｔ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场内以及场外应急组织，为提高应急能力，特别是协调配合能力，按统一的演习情景，联合组织所属

应急组织的全部或部分单位进行的演习。
． 练习（单项演习） ｄｒｉｌｌ

为保持应急响应的能力，对某种具体操作技能或者对应急响应的某项实施程序的运作而进行的有

组织的训练，通常也称作单项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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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训

． 培训大纲

担负应急响应任务的部门和单位应按有关条例的规定和应急计划的要求制定培训大纲。培训大纲

要明确规定培训对象、培训要求、培训计划、培训内容、培训方式、培训教员、培训频度、以及培训记录等

项目。
． 培训对象

应对在应急响应工作中可能承担任务的所有人员进行相应的培训，其中主要包括应急指挥人员、应

急协调人员、通信人员、事故评价人员、辐射监测人员、医学救护人员、后勤保障人员、与传媒系统的联络

人员、消防人员以及其他场外支持人员等。
． 培训要求

应对所有应急响应人员进行有关应急法规、应急计划及其执行程序和承担的具体应急任务相适应

的培训。这些培训应严格遵循培训大纲的要求进行。要进行必要的考核，通过定期的练习和演习来检查

培训的效果，使应急响应人员通过培训达到合格的水平。
． 培训计划

应制定好相应的培训计划。在培训计划中必须提出明确的培训目的、培训的内容、指导性的培训材

料、以及培训效果的检查方法。
． 培训内容

培训内容包括共同性内容和专业性内容。所有参加应急培训的人员都应学习或了解共同性的培训

内容。共同性内容主要包括：
ａ）核电厂与核事故的特征和特点；
ｂ）应急对策和防护措施；
ｃ）事故后果评价方法；
ｄ）应急干预原则与干预水平；
ｅ）应急计划区的概念和划分；
ｆ）国家应急体系与各级应急组织机构的职责；
ｇ）国家有关应急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规规定等；
ｈ）有关应急响应方面的重大事件的通报及其范例经验和教训。
专业性培训主要涉及各应急专业组织完成特定的任务所需要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应急执行程序、有

关应急响应人员的职责以及有关应急设备器材的使用等。
． 培训方式

．． 课堂讲授

课堂讲授的应急培训内容包括共同性内容和部分有关专业性内容。
应当配备必要的培训教具，例如各种宣教资料、参考材料目录、演示设备，以及有关应急响应任务的

视听材料等。
．． 实习

通过实习，熟练掌握有关应急设施设备操作和应急程序执行的技能和技巧。应派合格人员对实习人

员的表现进行考查或评价。
． 培训教员

培训教员应是相应培训内容领域内的专家或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人员。培训前要对拟聘任的教员

进行资格审查。
． 培训频度

应对场外所有应急响应人员进行与其所承担的应急任务相适宜的首次培训，并根据培训大纲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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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定期进行再培训。
． 培训考评

应在考核、测验和实习等方式的基础上，以书面形式对受训人员的培训效果进行考评。考评的内容

包括受训人员在培训过程中，对培训内容的正确理解程度、执行应急指令的技能和技巧以及课堂培训和

实习的结果等。
． 培训记录

应对应急受训人员做好有关的记录，其中包括学员姓名、职务、所在单位及应急岗位、培训日期、培

训的主要内容、考评成绩以及考勤记录等。这些记录应在其从业年限或可能从事核应急工作年限内妥善

保存，以便随时查阅。
． 培训大纲的完善

应根据应急组织或法规的变化情况以及在培训、练习和演习过程中获得的有关经验，至少每两年对

培训大纲进行一次必要的修改和完善。

 应急演习

． 演习计划

应每年对应急演习作出适宜的计划，保证在三至四年内对有关应急组织机构的主要组成部分和应

急计划中的基本功能，都能进行必要的检查。各次演习要安排在不同的时间（如夜间、节假日）和不同的

天气条件下进行。
演习一般在不惊动公众的情况下进行。条件成熟时，可动员组织少量公众参加演习。必要时，可把

演习计划的有关事项事先通知给当地的新闻媒介，视情况还可邀请当地新闻媒介观察或参加演习。
． 练习（单项演习）

应定期进行相应的练习。练习可单独进行，也可以与综合或联合演习结合起来进行。
．． 练习内容和频度

．．． 通信

核电厂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应急响应组织与核电厂之间的通讯程序，应每三个月进行一次练

习；核电厂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应急响应组织与国家核事故应急主管部门之间的通讯程序，应每六

个月进行一次练习；核电厂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各场外应急响应组织相互之间的通讯程序，应每

六个月进行一次练习。
．．． 辐射监测

承担辐射监测任务的场外有关单位应按照辐射监测执行程序的要求，每年进行一次辐射监测练习。
辐射监测练习要包括：环境外照射水平巡测；对所有有关环境介质样品（如水、农作物、土壤和空气）的收

集、分析和记录（可结合常规监测进行）；对模拟较高放射性浓度的气载物和液体样品的评价和分析；以

及监测结果的传递报告。
．．． 应急响应人员的辐射防护

承担有关应急响应任务的场外有关单位应按照相应执行程序的要求，每年进行一次应急响应人员

的辐射防护练习，或作为其他练习或演习的一部分进行。辐射防护练习主要包括有关防护器具的使用和

防护措施的实施等。
．．． 辐射剂量估算

应按照有关辐射剂量估算执行程序的要求，每年进行一次剂量估算练习，练习的主要内容包括通信

联络、有关环境数据的获取和处理以及剂量的估算。
．．． 公众防护措施建议

应每年进行一次提出公众应急防护措施建议的练习。练习的主要内容包括根据有关辐射监测数据

和剂量估算的结果，向有关应急决策部门就公众所应采取的应急防护措施及其实施时间和范围提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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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 医学救护

应按照医学救护执行程序的要求，对受过量照射人员、受污染人员和受到一般性伤害的人员的处理

和救护进行模拟训练，包括“自救互救”能力的训练。医学救护练习可以作为演习的一部分来进行。
医学救护练习一般包括以下的内容：
ａ）受照人员的初步分类；
ｂ）受污染人员的洗消；
ｃ）一般性伤害（例如烧伤等非放射性损伤）的救护；
ｄ）严重受伤人员向有关医院的输送。
医学救护练习可每一至两年进行一次。

．．． 治安保卫与交通管制

应按照治安保卫与交通管制执行程序的要求，定期进行治安保卫与交通管制练习。练习的主要内容

包括有关区域社会秩序的维护以及进出有关区域的通道的控制等。
．．． 公众防护措施的实施

应按照公众防护措施的执行程序的要求，定期进行公众防护措施实施的练习。练习的主要内容包括

有关公众防护措施（服用稳定碘片、隐蔽和撤离等）的实施程序，例如稳定碘片的分发和服用、人员的集

合和交通运输以及人员在临时安置地的安置等。
． 应急演习

．． 演习的频度

．．． 综合演习

应每一至两年应进行一次综合演习。
．．． 联合演习

应每三至四年进行一次联合演习。
．． 演习的准备

．．． 演习情景设计

在演习情景的设计中，应对演习的目标、事件序列以及对事件序列中假想事件的预期响应作出详细

的描述。
演习情景的事件序列应能适当反映为达到演习目标而设计的有关事件的性质及其发生的时间顺序

和预计的后果。所包括的事件应有足够的广度，使计划参加演习的各个应急组织能按照演习目标的要

求，演练其完成相应的应急任务的能力。
应根据演习目标和事件序列，对事件序列中假想事件的预期响应，例如事件的模拟、应急决策、响应

行动、公众信息的发布等，作出适当的描述。
．．． 演习前的情况介绍

在演习之前，必须由演习的组织领导者或其代表召开有所有参加演习单位的代表、担负演习组织协

调和评估任务的工作人员参加的会议，向他们介绍有关演习的计划安排；保证不把演习误认为是真实事

故所采取的措施；如果在演习期间发生了真正的事故时将要采取的应急响应行动；组织协调和评估人员

名单；以及其他有关安排和注意事项等。
．． 演习的进行

．．． 演习的组织协调

应指派必要数量的组织协调员，对演习的进行过程和效果进行必要的引导。应在演习计划中对组织

协调员的工作位置和任务作出明确的规定。
组织协调员的基本任务是负责引导演习的进行，保证演习按照预定的计划和演习情景进行，并且参

加演习的评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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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误的纠正

在演习过程中，如果组织协调员发现参加演习的人员在演习中出现偏离演习情景并可能影响演习

重要目标的严重错误，应及时纠正这种错误，以保证达到预期的演习目标。
．． 演习的评估

．．． 演习评估人员

应指派必要数量的评估员，对演习的进行过程和效果进行评估。应在演习计划中对评估员的工作位

置和任务作出明确的规定。
评估员的基本任务是根据演习情景和演习计划与程序，对演习进程与参加演习的组织和人员在演

习期间完成其应急响应任务的情况进行观察评估。
评估员可由相应领域内的专家、上级主管部门人员担任。

．．． 演习讲评

演习的讲评工作必须在演习结束之后即进行。演习组织者、组织协调员和评估员以及主要演习人员

应一起参加演习的讲评。
．．． 演习评估表

应事先制定演习评估表，明确规定详细的评估项目。
评估员应在演习的过程中，按照演习评估表中的评估项目逐项进行考察和记录，并在演习后认真填

写演习评估表。
．．． 对参演应急岗位和（或）人员的评估

应对参加演习的所有应急岗位和（或）人员的应急响应能力按以下的评分等级进行评估：
优——无差错地完成了所承担的所有应急任务；
良——达到了预期的演习目标，差错少；
中——存在明显的缺陷，但没有影响实现预期的演习目标；
差——出现了重大的错误，演习的重要目标受到严重的影响，使演习组织协调员被迫对这种错误进

行纠正，造成应急行动的延误和资源的浪费。
．．． 演习评估报告

每个组织协调员和评估员应在演习讲评后 ３天之内，向演习评估的负责人提交一份对演习的书面

评价总结。每个参与演习的应急组织应在演习讲评后一个星期的时间内，向演习评估的负责人提交一份

全面的演习总结报告。演习评估的负责人应在演习讲评后两个星期的时间内，完成最终的演习评估报

告。

 应急计划和执行程序的保持

应每两年对应急计划和执行程序进行一次评审。要根据国家有关应急管理规定的变化、核电厂及核

电厂周围环境的变化、应急组织的变化、在应急演习中所发现的问题以及有关技术的发展等，对应急计

划和执行程序的相关部分进行及时的修改。
应急计划和执行程序修改后需按原审批程序报批，并及时将修改内容通知到有关各方。

 应急资源的保持

． 应急设施和设备

应定期对应急设施、设备进行维护，对应急物资器材进行清点和检查。所发现的问题应及时加以解

决。
对通信设备要经常进行检查。对辐射监测仪器的功能每个月进行一次检查，每年进行一次标定，尤

其要检查监测仪器的量程范围是否满足应急响应的要求。
． 通信

５

﹩﹣燉 ．—



各有关应急组织应每六个月对本应急组织中应急人员、与其他应急组织的联系人、以及上级主管部

门的联系人的姓名、职称、职责和电话号码，进行一次检查和更新。如有必要，及时修改。要将检查和更

新的结果及时通知有关各方。

 监察与检查

核电厂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应急组织要积极支持配合国家核事故应急主管部门对其核应急响

应能力保持情况的监察和检查工作。
． 监察

监察的重点是审查重要应急文件的效能状况，主要包括如下项目：
ａ）应急计划是否符合国家应急管理条例和有关规定的要求；
ｂ）应急执行程序是否适应应急计划中的要求；
ｃ）培训大纲及培训效果是否符合有关的要求；
ｄ）公众信息工作是否满足有关要求。

． 检查

检查的目的是了解应急准备所涉及的设备和器材以及重要应急文件的状态（是否存在、是否可操

作、是否能够满足实施应急响应的各项要求等），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ａ）应急指挥中心以及所有列入应急计划的辅助设施中的通信设备；
ｂ）场外应急辐射监测、剂量评价和应急能力维持活动所需的设备器材和供应品；
ｃ）所有应急文件（包括各种应急管理制度、设施维护规程、设备操作程序或规程等）是否齐全、是否

处于更新后的状态。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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